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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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包括人权律师高志晟，他现在还

被关押在偏远的地方，无法和家人定

期接触。”“当局是如此的惧怕法轮

功坦荡开放的传播方式，他们封锁了

法轮功网站使中国民众无法上网找

法轮功资料，甚至不能在聊天室和电

子邮件里讨论。”伊丽娜•萝斯-莱赫

蒂宁在集会上大声疾呼：“这场荒谬

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马上停止！迫

害必须马上停止！” 

美国会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

新泽西州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

夫•史密斯在集会上说：“法轮功在

遭受发生在中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

残酷迫害和虐待时，始终充满勇气，

无所畏惧，持久不懈地向世人讲清真

相，赢得了世界巨大的尊重和敬意。”

他说：“我和你们一道坚守人权。现

在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应该采取

行动的时候了，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

人权的公然践踏。” 

美国国会众议员特德•坡先生赞

赏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永不放弃”

的精神，他说：“迫害持续十三年了，

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修炼法轮大法。

你们从来没有想占领世界，你们不是

政治运动，只想能够修炼。信仰是人

的基本人权。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剥夺

人的信仰。终将有一天，那些迫害者

要为迫害负责。”◇ 

（明慧记者张然华盛顿 DC 报

道）2012 年 7 月 12 日，来自世界各

地的约一千五百名法轮大法学员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会西草坪举

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法办元凶。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权

组织等团体的代表现场发言，赞扬法

轮功学员坚持正信的勇气，十三年和

平讲真相，赢得世界的尊重，并表示

发动迫害者必定受到惩罚。还有二十

位国会议员发来信函以示支持。 

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伊丽

十三年和平反迫害 正信赢得尊重
娜•萝斯-莱赫蒂宁女士多年来一直

参加华府“七二零”反迫害集会，她

在集会上赞扬法轮功修炼者是全人

类捍卫人权的先锋，并谴责中共设立

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组织

是一个与手段残忍的盖世太保和克

格勃完全一样的毫无人性的组织。她

说，“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系

统地抓捕，关押，施以酷刑，被劫持

到劳教所和‘洗脑中心’接受‘再教

育’和被活体摘取器官。”她说，“当

局把为无辜受害者辩护的人关押起

红色恐怖在崩溃 全民反迫害大潮兴起
层官员提供的迫害证词。很多参与

迫害的警察也意识到自己触犯了群

体灭绝罪，将面临悲惨的结局，也

加入到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暗中

保护法轮功学员的自我救赎之列。

他认为，“这些变化说明，中共经

营多年的红色恐怖在迅速崩溃，全

民反迫害的大潮正在兴起。” 

他呼吁全社会帮助进一步收集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和刘京等迫

害法轮功的元凶以及各级政法委的

犯罪事实和证据，为即将来临的历

史性的审判做好准备。 

在近两小时的集会上，三位在

国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代表以

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揭露了中共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 

功的事实。”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

人汪志远在集会中指出：“追查国

际已发表16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集，

包括 22 个分册，203 篇报告，其中

列举了 4200 多项证据，系统地报告

了中共利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

他认为，中共十三年来对法轮功

修炼者的非法抓捕、关押和酷刑折磨

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死，

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

卖牟利达到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

邪恶。它不仅迫害了法轮功，也毁坏

了人类的道德良知。 

汪志远指出，随着时间推移，中

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在中国和国际社

会更广泛曝光，中国大陆全民反迫害

的序幕已经拉开。近期先后发生了河

北泊头周官屯村三百户村民、河北唐

海县 562 位民众，黑龙江逾 15000 人

按手印为法轮功学员呼吁的事件。追

查国际收到越来越多的中共基层和高

【明慧网】2012 年 7 月 13 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非政

府机构和人权组织代表、各界正义

人士等逾三千各界民众汇聚美国首

都华府纪念碑广场，举行以“解体

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为主题的

公众集会，谴责中共十三年来对正

义良知的迫害，庆贺一亿两千万中

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简

称“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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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晚，王喜和

驾驶自家的面包车，拉乘法轮功学员

曹文波、梁君志、许以利、肖华、吕

玉兰、张桂芹等人，到道河镇发放法

轮功真相资料，被道河公安边防派出

所绑架。二月二日上午，家属再去公

安局要人时，竟绑架了陪同家属要人

的法轮功学员苗福。随后遭刑讯逼

供，苗福的精神已出现了严重的不正

常状态。东宁县公安局，于二零一二

年四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被退回

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五月又将原卷宗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东宁县法院六月二十七日对许

以力等八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北

京市律师李长明、王雅军、李红秀、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章

和北京市京昌律师事务所董前勇等

五位律师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正义

的无罪辩护。 

在法庭上发现苗福神志不清，胳

膊上、脸上都有伤，走路站立都很困

难，说话声音低弱，很多事都已记不

得了，只记得的是原国保大队长林晓

伟用拳头打的，打的头部。他还被用

装了沙子的小白龙毒打臀部，小白龙

都给打断了三根，睡觉都不敢躺下，

只能趴着，在监号里犯人用毛巾沾盐

搓他的后背，并且用各种手段折磨

他。使一个原本非常健康的人现在变

的几乎是呆傻。 

在庭审时，他不知不觉地就睡过

去了，在庭审前律师接见问话时，他

也出现了同样睡过去的症状。可以看

出，苗福的精神已出现了严重的不正

常状态。现在苗福瘦得皮包骨，四十

多岁的人象个小老头。 

鉴于苗福脑子被东宁县公安局

国保大队林晓伟等打坏，失去很多记

忆，行走站立困难，身上有伤，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苗福当庭描述审讯遭

遇刑讯逼供的情况，要求法庭启动非

法证据排除程序，东宁县法院刑庭法

官王传发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根本

不需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我也

不知道怎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

序”！甚至任意打断本案其他辩护人

的发言，律师善意提醒，竟然以发司

法建议相威胁。 

为此王全章律师庭审后第二天

发表了《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

法院刑庭法官王传发的投诉控告

书》。 

控告人：王全章，北京市振邦律

师事务所律师。  

被控告人：王传发，黑龙江省牡

丹江市东宁县法院刑庭法官  

控告事项：  

追究被控告人王传发违反法官

法、法官职业道德、法官行为规范审

理案件的纪律责任、行政责任。  

控告人作为被告人苗福的辩护

人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参加了庭审，

庭审过程中，被控告人王传发作为主

审法官，多次打断辩护人发言，具体

细节如下：  

1，被控告人王传发任意打断本

案其他辩护人的发言，控告人善意提

醒，被控告人竟然以发司法建议相威

胁；  

在庭审开始，针对辩护人的一位

对被告人的发问，被控告人王传发频

繁打断其发言，已经违反了法官行为

规范中关于庭审中法官言行的规定，

控告人善意提醒后，被控告人王传发

竟然翻过来指责控告人缺乏律师修

养，以“信不信我给你发司法建

议？！”相威胁。  

2，被控告人王传发不合理使用

法槌；  

根据法官行为规范，法官应该严

格按照规定使用法槌，敲击法槌的轻

重应当以旁听区能够听见为宜。但是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控告人王传发多

次违规使用法槌（或者根本没有使用

法槌，不知用什么东西敲桌子）将桌

子拍的啪啪震天响，在法庭辩论阶

段，竟然将一堆卷宗摞摔桌子，一副

气急败坏的样子，完全不顾一个职业

法官的形象。  

3，被控告人王传发拒不启动非

法证据排除程序；  

案件审理过程中，控告人针对被

告人当庭描述审讯遭遇刑讯逼供的

情况，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

序，被控告人王传发竟然大言不惭地

说，“根本不需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

程序，我也不知道怎么启动非法证据

排除程序”！其审判的专业素质可见

一斑。且被控告人王传发在此过程

中，再度威胁控告人，“我看你是越

来越放肆了，实话告诉你，今天法庭

的录像就是针对你的！”  

4，被控告人王传发当庭羞辱、

威胁被告人，不使用法庭语言，讽刺

辩护人；  

庭审过程中，一位被告人因为遭

受刑讯逼供，身体状态一直很差，反

应迟钝，说话声音细微，有气无力，

被控告人王传发竟然指责被告人“虚

伪”、“选择性记忆”。  

对于其他辩护人要求按照刑事

诉讼法和六部委的证据要求，要求证

人出庭、审查证据的时候，被控告人

王传发竟然要求辩护人“到中国政法

大学的讲坛上说这些话”。  

本次庭审中，法庭使用先进的录

音录像设备，一个摄像头对着公诉

人，一个对着听众，一个对着辩护律

师，没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庭审法官，

但是控告人相信，该套设备技术非常

先进，完全能够同时采集到主审法官

如何拍桌子，如何指责辩护人、打断

辩护人发言的，通过调取庭审录像，

一切都一目了然。  

控告人认为，控告人作为本案其

中一位被告人的辩护人，与其他辩护

人一样，完全是在按照宪法和法律以

及律师法的要求，依法给被告人提出

无罪辩护，但是被控告人王传发的言

论和行为，完全不顾法官法、法官职

业道德、法官行为规范对法官在庭审

中言论和行为的要求，独断专行，破

坏了法官公正、中立的形象，损害了

公民对司法独立的信心，  

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特此控

告，敬请相关监督部门在法定的期限

内依法处理此事，并函告控告人，逾

期控告人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 

�
原国保大队队长林晓伟（2012 年 5
月份已退休）：13946388110 
原公安局副局长（现检察院副检察
长）赵占东：13845386188 
刑事庭庭长王传发：13946300699 
东宁政法委书记：13704839168 
 

苗 福 遭 刑 讯 逼 供 至 神 智 不 清  律 师 无 罪 辩 护  


